对博物馆管理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权力运行流程图















1、立    案


（举报线索、信访材料、行政调查发现等）


责任人：处长  时限：2个工作日





2、调查取证：两人以上执法，出示执法证件�责任人：调查组负责人、处长  时限：7个工作日内


  责任人：处长  时限：当日





报局领导批准，依法定程序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并制作《登记证据保存清单》





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





制作《现场调查笔录》





制作《案件调查报告》，经处室负责人初审，按程序报批





相对人要求听证的，召开听证会，形成听证意见





制作《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并告知3日内可以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





3、审查决定：根据处室初审意见，经局分管领导审查后，报局长依法作出决定，必要时集体讨论决定


责任人：局分管领导  监管人：局长  时限：自批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违法行为显著轻微依法不予处罚





违法事实成立，应予行政处罚，并依法定程序告知











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利用职务和职权影响力，违法违规决定，谋取私利。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并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责任人：送达人   时限：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承办处室：行政审批           服务电话：7731370  





制作《结案报告》


责任人：调查组负责人、处长





4、执  行：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以罚款，由相对人到指定帐户缴纳罚款


责任人：处长  时限：自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